
 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

 
110學年度大學「個人申請」入學 
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程序表 

 
        日期項目 

時間 

110年 4月 16日 
（星期五） 

第一梯次報到時間 13:00-13:10 
考生報到 

行政大樓三樓 A301教室 

各梯次逾時報到者不得參加面試 

(各梯次名單及面試時間依 110年

4月 13日本系網頁公告為主) 

第二梯次報到時間 13:15-13:25 

第三梯次報到時間 13:30-13:40 

第四梯次報到時間 13:45-13:55 

第五梯次報到時間 14:00-14:10 

第六梯次報到時間 14:15-14:25  

13：20 

│ 

14：50 

面  試 

試場（A310教室） 

-語言表達及儀表態度 

-審查資料（自傳、申請動機、有助審查資料

等）之答問 

13：35 

│ 

15：05 

填寫問卷 A301教室 

指定項目甄試結束 

 



※相關事項說明  

一、 因應防疫，請考生務必提早到場辦理報到手續，並配合額溫測量及

手部消毒清潔，當日如有呼吸道症狀者，請務必於入校前配戴口罩；

如額溫超過 37.5 度或咳嗽劇烈者，須移至預備試場進行個別面試，

面試時間需配合本系調整。另，基於自我健康管理，請考生自備口

罩且面試全程配戴。 

二、 為避免發生交叉感染，應試當天建請考生親友儘可能不要陪考，尤

其有發燒、咳嗽、流鼻水等呼吸道或其他類流感症狀者。 

三、 成績計算：學測佔 35%、書面佔 35%、面試佔 30%。 

四、 指定項目成績說明： 

(一) 審查資料(滿分 100分) 

(二) 面試(滿分 100分) 

1. 語言表達及儀表態度。 

2. 審查資料（自傳、申請動機、有助審查資料等）答問。 

(三) 各梯次面試時間，請於 110年 4月 13日(星期二)12:00後，逕

自本系網查詢 http://lle.ntcu.edu.tw/(不另紙本通知)。 

五、 甄試當日，須持國民身分證正本（得以有效期限內之駕照、具照片

之健保IC卡或護照之正本代替國民身分證正本）及著正式服裝於規

定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及應試；逾時報到或若經查覺身分與報名資

料不符則不准應試，考生不得有任何異議。 

六、 放榜時間： 

(一) 110年5月5日（星期三)由本校教務處統一放榜。 

(二) 甄試成績複查截止日為110年5月7日星期五（以郵戳為憑）。 

七、 面試說明： 

(一) 採團體面試，每梯次以3~4人為原則，若該梯次為3人，則面試

時間為15分鐘；若該梯次為4人，則面試時間為20分鐘。 

(二) 應於面試時間前10分鐘完成報到作業，以第一梯次為例：

13:00~13:10應完成報到，13：10於報到區（A301教室）外集

合，13：20由工作人員引導進入試場面試，結束後由工作人員

引導至報到處填寫問卷後即可離開。 

八、 語文教育學系位於本校校本部(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) 行政大樓

三樓，進入本校正門口見到的第一棟大樓即為行政大樓。若有停車

需求，可從校門口進入後，按次收費新台幣50元。 

九、 聯絡資訊：04-22183432 羅小姐。 

http://lle.ntcu.edu.tw/

